桃江县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2022 年  5 月25   日                金额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年初预算
	收入来源
	实际支出
	年末结转结余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
计
	基本支出
	项

目

支

出
	小
计
	上年结

转结

余
	上级财政
	县级财政
	其
他
	小
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资本性支出
	其
他支出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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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资本性支出
	其
他支出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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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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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10
	　1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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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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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基金”文旅产业服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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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产业发展服务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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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基金”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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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基金”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经费
	20
	
	20
	
	
	
	
	
	
	

	
	
	
	
	
	
	
	
	
	
	
	
	
	
	
	“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基金”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专项工作
	6
	
	6
	
	
	
	
	
	
	

	
	
	
	
	
	
	
	
	
	
	
	
	
	
	
	（文旅融合发展经费）
	0.77
	
	0.77
	
	
	
	
	
	
	

	
	
	
	
	
	
	
	
	
	
	
	
	
	
	
	合计
	49.29
	
	49.29
	
	
	
	10
	
	
	


注：单位有多个项目的，请按项目分别填列。

填 报 人 ：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桃江县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评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说明
	分值
	自评得分
	审核得分

	
投入
（10分）
	设定 

目标

（7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3分）


	部门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
	1、是否设立年度绩效目标，目标是否明确；
	1
	1
	　

	
	
	
	
	2、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
	1
	1
	　

　

	
	
	
	
	3、是否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
	1
	1
	　

	
	
	绩效指标明确性
（4分）
	部门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1、指标设置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1
	1
	　

	
	
	
	
	2、指标值的设置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和相关要求；
	1
	1
	

	
	
	
	
	3、是否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1
	1
	　

	
	
	
	
	4、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
	1
	1
	　

	
	预算

配置

（3分）
	在职人员控制率
（1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在职人员数（以实际享受部门工会待遇的人数为准）与编制数的比率，反映部门人员成本控制程度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大于1的视情况扣分。
	1
	1
	　

	
	
	“三公经费”变动率

（1分）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与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的变动比率，反映部门控制重点行政成本的努力程度。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大于0的计0分，等于0的计0.5分，小于0的计1分。
	1
	1
	　

	
	
	重点支出安排率
（1分）
	部门本年度预算安排的重点项目支出与部门项目总支出的比率，反映部门履行主要职责或完成重点任务的保障程度。
	重点支出安排率=（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重点项目支出总额/项目总支出总额）×100%。，60%及以上计1分，60%以下的不计分。
	1
	1
	　

	过程

（30分）


	预算
执行
（10分）


	预算
完成率
（1分）
	部门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率，反映部门预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100%。按比例计分。
	1
	1
	　

	
	
	预算
调整率
（3分）
	部门本年度预算调整数（因落实国家政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与预算数的比率，反映部门预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率=（部门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预算数）×100%。无调整的计满分，有调整的视情扣分。
	3
	3
	　

	
	
	支付
进度率
（1分）
	部门实际支付进度与既定支付进度的比率，反映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程度。
	支付进度率=（实际支付进度/既定支付进度）×100%。支付进度同步的计满分，不同步的视情扣分。
	1
	1
	　

	
	
	结 转
结余率
（1分）
	部门本年度结转结余总额与支出预算数的比率。
	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支出预算数×100%。结转结余率过大的视情扣分。
	1
	1
	　

	
	
	公用经费控制率   （1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反映部门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较好的计满分，控制不好的视情扣分。
	1
	1
	　

	
	
	三公经费控制率
（1分）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排数的比率，反映部门对三公经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控制较好的计满分，控制不好的视情扣分。
	1
	1
	　

	
	
	政府采购执行率
（1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初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执行较好的计满分，执行不好的视情扣分。
	1
	1
	　

	
	
	投资评审执行率

（1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进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额与应进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额的比率。
	投资评审执行率=实际进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额/应执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额×100%；按执行比率计分。
	1
	1
	

	过程

（30分）


	预算

管理
（15分）
	制度管理
（5分）
	部门为加强目标管理、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1、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具有或制定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内部控制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
	1
	1
	　

	
	
	
	
	2、相关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1
	1
	　

	
	
	
	
	3、相关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1
	1
	　

	
	
	
	
	4、制度执行机构是否健全；
	1
	1
	　

	
	
	
	
	5、是否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机制运行是否有效。
	1
	1
	　

	
	
	资金管理
（5分）
	部门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反映部门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1
	1
	　

	
	
	
	
	2、资金使用是否符合预算批复的用途；
	1
	1
	　

	
	
	
	
	3、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论证；
	1
	1
	　

	
	
	
	
	4、资金拨付是否程序规范、手续齐备；
	1
	1
	　

	
	
	
	
	5、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1
	1
	　

	
	
	绩效管理

（3分）
	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贯彻绩效理念采取的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为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的努力程度。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绩效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
	1
	1
	　

	
	
	
	
	2、是否有绩效管理的职能部门和人员；
	1
	1
	　

	
	
	
	
	3、是否按要求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1
	1
	　

　

	
	
	信息公开
（2分）
	基础信息是否完善，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信息。
	1、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1
	1
	　

	
	
	
	
	2、是否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
	1
	1
	　

	
过程
（30分）

	资产
管理
（5分）
	制度

健全性

（1分）
	部门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是否有健全完整的管理制度，反映部门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合法、合规、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1
	1
	　

　

	
	
	资产管理安全性
（3分）
	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1、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法合规，保存是否完整，是否账实相符；
	1
	1
	

	
	
	
	
	2、资产是否及时登记入资产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统与账务系统是否按时对账，两账相符；
	1
	1
	

	
	
	
	
	3、资产处置是否规范，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1
	1
	

	
	
	固定资产利用率
（1分）
	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部门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利用较好的计满分，利用不好的视情扣分。
	1
	1
	

	产出
（30分）
	职责

履行

（30分）
	实际
完成率
（10分）
	部门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
	实际完成率=（年度或规划期内实际完成工作任务数/计划工作数）×100%。按比例计分。
	10
	10
	　

	
	
	完成
及时率
（10分）
	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
	完成及时率=（及时完成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按比例计分。
	10
	9.5
	　

	
	
	质量

达标率 
（5分）
	达到质量标准（绩效标准值）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按比例计分。
	5
	5
	　

	产出
（30分）
	职责

履行

（30分）
	重点工作办结率
（5分）
	部门年度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与计划数的比率。
	重点工作办结率=（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交办或下达数）×100%。按比例计分。重点工作是指党委、政府、人大、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
	5
	5
	　

	效果
（30分）
	履职
效益
（30分）
	经济效益
（10分）
	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此三项指标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进行评价评分，分值可根据部门职能作相应调整 。
	10
	10
	　

	
	
	社会效益 （10分）
	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10
	10
	　

	
	
	生态效益
（5分）
	部门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5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5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部门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等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部门完成工作或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95%及以上计5分，80%（含）——95%（不含) 3分，80%以下不计分。
	5
	5
	　

	总  分
	100
	99.5
	　


填报人：                                             单位负责人（签字）：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的监督管理，规范支出预算执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绩〔2022〕6号）的要求，我单位对2021年度财政性资金整体使用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拟定全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协调全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改革工作，服务县区内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三）负责实施全县文化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培育、开拓文化旅游市场；

（四）负责全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的对外宣传和主要促销活动，组织指导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及宣传促销；

（五）负责文化旅游产业统计工作，并对旅游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六）指导全县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七）负责全县导游注册、年审、考试、委派；

（八）负责全县文化旅游人才培训；

（九）协助完成招商引资工作任务；

（十）承办县委、县政府及县文旅广体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1年，县财政批复年初预算为52.6万元，预算调整金额为101.55万元，预算收入合计101.55万元。2021年整体支出101.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2.26万元，项目支出49.29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2021年初基本支出预算数42.6万元，决算数为52.26万元，增长22.67%，因人员增加。其中：

1、工资福利42.41万；

2、商品服务支出9.85万；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
（二）项目支出


1. 2021年项目资金年初预算10万（文旅产业发展服务工作经费），其他旅游项目、创建资金39.29万，合计49.29万。其中三公经费0.5万用于公务招待。
2. 项目资金下达49.29万，主要用于全域旅游及精品旅游线路：

一、文旅产业发展服务工作经费10万；二、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基金”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经费20万；三、“预留财力”诗画桃花江活动经费6.02万；四、“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基金”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专项工作6万；五、（文旅融合发展经费）0.77万。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我单位所有支出均按相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支付。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1、旅游项目稳步推进。指导桃花江竹海旅游度假区和竹海景区积极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指导张子清村红色旅游景点建设，包括纪念馆、故居、红叁营三个重要景点；开展修山至三堂街旅游路线调研，对沿线景点、农家乐进行实地踩点，修山秀美小镇完成镇区改造升级及旅游厕所、停车场、游步道建设，三堂街水岸小镇完成游客中心、旅游标牌、湖湘文化走廊等旅游建设，计划打造江北精品旅游线路；指导浮邱山景区完成停车场、景区提质升级；三堂街镇水岸湿地度假庄园、京湖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成功创建四星级乡村旅游点；新建喜龙美人谷、云麓木居等文旅特色酒店、民俗，指导水岸湿地庄园进行第二期工程建设等；完成2021年全县100余家酒店、宾馆、民宿新增床位摸底统计，全县总共14516个床位，今年新增2168个。2、品牌影响不断扩大。协助举办《山水桃花江 天下美人窝》文旅形象片上线仪式，发布10个文旅招商项目招商片，全力推广桃江文旅招商项目；承办了张昆弟广场开工仪式、《诗画桃花江》画展暨画册首发式、湖南省红色文化旅游节暨重走毛泽东游学之路活动启动仪式；组织参加2021年湖南（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2021年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推介活动；积极参与湖南省旅游商品大赛，我县选送的桃江山水美人系列文创艺术茶旗荣获金奖，擂博士自动擂茶机荣获铜奖；配合政协，开展竹海景区调研活动，全力构建全县旅游品牌体系，对竹海景区的发展进行深入研讨，形成竹海景区再开发利用调研报告，助推桃花江竹海区域乡村振兴示范区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旅游行业服务品质，设计制作“全笋宴”、“全牛宴”仿真菜，开发旅游美食，编写桃江县景区景点解说词，推广景区景点；深度对接智慧城市项目，加快智慧旅游建设力度。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组织对2021年度财政性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支出绩效理念，科学合理编制年度预算，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现科学理财。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考核办法应加强联系实际。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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